
主講人：陳俊芳建築師 (114.10.28)

綠建築標章制度與重點解說

(2023綠建築評估手冊—基本型)
(2023綠建築評估手冊—住宿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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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原則 (各類型均適用)

• 法系順位原則：
綠建築標章其上另有涉及公共安全的建管、法令規範與國家標準之較高階法系，不
可以綠建築的要求而違反更高階法令。

• 從新從優原則：
綠建築評估⼿冊多年有多種版本版，遇舊申請案件新舊版本寬嚴不⼀，或⼿冊有規
定不詳之處，應在合法、合理、合乎比例原則下，選用對申請者有利之版本或解
釋。

• 有效審查原則：
評作業對於物理數據、審查項目、證明文件，應在法令、⼿冊明文規定範圍內要
求，不應額外要求、致延宕審查時程；⼿冊未明定之技術認定，應檢附相關資料，
由「綠建築技術認定小組」認定後公告施行。

(手冊p1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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綠建築評定
不應要求檢附文件說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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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建築標章審查制度未來方向

目前：不分案件用途、規模，⼀率進評定會議審查。
未來方向：研議階段中，可能依申請指標數(例如僅申請日

常節能、水資源)、申請等級等，簡化申請流
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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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版本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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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版本公告

6



主旨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「本所2023年版『綠建築評估手冊－基本
型」及「綠建築評估手冊－住宿類』之日常節能指標部分規定修
正，⾃中華⺠國114年7月1日實施」 (114.5.15)

說明：
⼀、旨揭兩⼿冊前於111年12月12日以建研環字第1117638716號函頒，並自112年7月1日實施在案，為本部辦理綠建

築標章暨候選證書之評定基準。
二、依行政院2050淨零排放政策，內政部推動近零碳建築，本所建構建築能效評估制度，業於110年12月24日函頒

2022年版「綠建築評估⼿冊-建築能效評估系統（EEWHBERS）」，並自111年1月1日實施在案。另為健全建築能
效評估制度，本所於前揭評估系統基礎上，修正建築能效評估相關規定，並於113年10月25日函頒2024年版「建築
能效評估⼿冊(BERS)」，將自114年7月1日起實施，為本部辦理建築能效標示暨候選證書之評定基準。

三、考量綠建築標章及建築能效標示併同申請之需求，爰參照2024年版「建築能效評估⼿冊(BERS)」最新規定，修正
旨揭兩⼿冊日常節能指標之部分規定，並檢附其修正對照表如附件，自114年7月1日起實施。另為因應申請需求，
申請人得於前開實施日前，自願採修正後之評定基準，申請建築能效標示或候選建築能效證書。

2023 年版「綠建築評估⼿冊」之部分規定修訂對照表

且EEV≤1.0

照明：

若申請案之所有空間均屬免評估之空間，或申請案無照明送
審資料時， EL在非住宅類建築以0.8，在住宅類建築以0.56
認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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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建築評定認定疑義
及相關下載



BC、RS各指標計分

BC、RS各指標計分

各類建築物指標項⽬與得分不⼀致時，依主類建築計算、
非主類建築不予評估，複合用途建築物、1000 m2以下非
主類建築、應歸屬主類用途評估。

本指標不合格無法取得EEWH之認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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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指標⼀致性—BC、RS共用

各指標⼀致性
(BC日常節能)



各指標⼀致性(RS日常節能)

各指標⼀致性
BC、RS共用



各指標⼀致性--BC 室內環境

各指標⼀致性—RS 室內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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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指標⼀致性
BC、RS共用

綠建築標章申請流程中應注意事項
•候選證書 設計圖說、證明文件(規範、型錄或試驗報告)

及相片(隱蔽部分施工中、竣工)               標章。

•設計圖說、證明文件及相片：
生物多樣性：各分類設計圖說 (總綠地面積、立體綠網、喬木

ra、複層綠化(應與綠化指標⼀致)，廚餘、落葉堆肥(應與汙
水垃圾改善指標⼀致)，土壤生態限已完工申請，相片。

綠化：綠化設計圖說； Ap應依建造圖認列；人工設施上方之
覆土深度、剖面索引、剖面詳圖、相片，老樹圖說、相片。

� 保水：保水設計圖說、證明文件；剖面索引及剖面詳圖，申請
項目規範或證明文件佐證、相片。

Q2整體型透水鋪面透水性試驗報告、基層厚度相片、
Q3體積計算深度(應與綠化指標⼀致) 、相片、 Q5與剖面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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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多樣性指標評估與基準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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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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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分基準 BD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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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多樣性指標評估項⽬ EEWH-BC (2023年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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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評估之適用對象 EEWH-BC (2023年版)  

 基地⾯積⼀公頃以上的住宿、
集會表演(A1)、文教設施(D2)

、旅館(B4)、學校及辦公(G2)

等六類建築開發案才適用於本
指標的評估。

 非上述六類案件以及⼀般小基
地的建築開發案或分割檢討⾯
積不及⼀公頃者不適用本指標
的申請。

確認建造執照的基地⾯積
或

分割檢討範圍⾯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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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分類 小分類
設計項⽬ 說明 高低得

分限制
評分

Xi

生態綠
網

總綠地⾯積
比Ax

即 總 綠 地 ⾯ 積 除 以 基 地 ⾯ 積 ， 得 分 計 算 Xi ＝
100.0×（Ax-0.10），常使用農藥之經濟農田、
果園不得視為綠地計算，但有無毒農作或有機農
作認證之農地可視為綠地計算

0～40分

立體綠網 得分計算Xi＝（建築物二層以上立體綠化⾯積密度
Ga（m2/公頃）× 0.2（分.公頃/m2））

0～5分

生物廊道 興建具導引、安全、隱蔽功能的涵洞、陸橋，以
提供生物有效穿越道路的生物廊道(斟酌給分)

0～5分

生態綠網

總綠地⾯積為最大的評分比重，
總綠地⾯積50%之條件，已可獲得過半之評估分數4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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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分
類

小分類
設計項⽬ 說明 高低得

分限制
評分

Xi

小
生
物
棲
地

水
域
生
物
棲
地

⾃
然
護
岸

A：溪流、埤塘或水池具有平緩、多孔隙、
多變化之近⾃然護岸者每1.0（m/公頃）
給0.2分。

B：岸邊若接寬 0.5m以上水生植物綠帶，每
1.0（m/公頃）給0. 5分。

C：岸上再皆有寬度1.0m以上混種喬、灌木
林者每1.0（m/公頃）給1.0分。
（A、A+B、A+B+C採累進計算方式）

0～10
分

生
態
小
島

在水體中設有植生茂密、⾃然護岸，且具隔
離人畜干擾之島嶼，得分計算Xi＝⾃然島嶼
密度Ai（㎡/公頃）× 0.5（分/㎡）

0～10
分

小生物棲地-水域生物棲地

大
分
類

小分類
設計項⽬ 說明 高低得

分限制

評
分
Xi

小
生
物
棲
地

綠
塊
生
物
棲
地

混合密
林

多層次、多種類、高密度之喬灌木、地被植
物混種之密林，得分計算Xi＝混合密林密度
Ai（㎡/公頃）× 0.2（分.公頃/㎡），但每⼀
密林⾯積必須大於30㎡且被隔離少受人為干
擾，始得視為密林而計入Ai。

0～10分

雜生灌
木草原

當地雜生草原、野花、小灌木叢生的⾃然綠
地，少灌溉，少修剪，得分計算Xi＝雜生灌
木草原密度Ai（㎡/公頃）× 0.1（分.公頃/

㎡）但每⼀雜生草原⾯積必須大於50 ㎡且被
隔離而少受人為干擾，始得視為雜生草原而
計入Ai。

0～8分

小生物棲地-綠塊生物棲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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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分
類

小分類
設計項⽬ 說明 高低得

分限制

評
分
Xi

小
生
物
棲
地

多
孔
隙
生
物
棲
地

生態邊
坡或
生態圍
牆

多孔隙材料疊砌、不以水泥填縫、有植生攀
附之邊坡與圍牆，或以透空綠籬做成之圍
牆，得分計算Xi＝生態邊坡或生態圍牆密度
Li（m/公頃）× 0.2（分.公頃/m）

0～6分

濃縮⾃
然

在被隔離而少受干擾的隱蔽綠地中堆置枯
木、薪材、亂石、瓦礫、空心磚、堆肥的生
態小丘，或人造高密度、多孔隙動物棲地，
得分計算 Xi＝濃縮⾃然密度Ai（㎡/公頃）×
0.5（分公頃/㎡）

0～5分

其他小生物
棲地

設計者提出有利於小生物棲地設計說明以供
委員會認定 認定值

小生物棲地-多孔隙生物棲地

大分
類

小分類
設計項⽬ 說明 高低得

分限制
評分

Xi

植
物
多
樣
性

基地內喬木歧
異度SDIt

基地內部喬木種類n力求多樣化，各種
喬木數量Nt力求均佈化，得分計算 Xt

＝0.4 × (SDIt-1)

0～8分

原生或誘鳥誘
蟲植物採用比
例ra

原生或誘鳥誘蟲植物，得分計算Xa＝
5.0 × ra

0～5分

複層雜生混種
綠化採用比例
rh

以大小喬木、灌木、花草密植混種（喬
木間距均在3.5m以下）來提升綠地生態
品質，得分計算Xh＝20.0 × rh

0～6分

植物多樣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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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分
類

小分類
設計項⽬ 說明 高低得

分限制

評
分
Xi

土
壤
生
態

表土保護

在生態條件良好的山坡地、農地、林地、保
育地之基地新開發案中，對於原有表土層
50cm土壤有適當堆置、養護並再利用者
(應有照片記錄)

0～10分

有機園藝
⾃然農法

全⾯禁用農藥、化肥、殺蟲劑、除草劑，並
採用堆肥、有機肥料栽培者，或採無農藥
施肥之⾃然農法園藝

0～10分

廚餘堆肥 以現場殺菌發酵之專業處理設備及產品認定 0～5分

落葉堆肥 以現場絞碎、覆土、通氣、發酵、翻堆澆水
設施認定 0～5分

注意!!以現場認定為準，僅接受標章階段申請

土壤生態

(

現
場
認
定
為
準)

30

照明光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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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化量指標評估與基準規定

規劃重點

1. 在確保容積率條件下，儘量縮小實際建蔽率以爭取更多的綠地。
2. 綠地面積儘量維持在15%以上。
3. 除了最小必要的鋪面道路以外儘量保留為綠地。
4. 建築配置避開既有老樹設計，施工時保護老樹不受傷害。
5. 大部分綠地種滿喬木或複層綠化，小部分綠地種滿灌木，減少人工

草坪或草花花圃。
6. 即使在人工鋪面上，也應以植穴或花台方式儘量種植喬木。
7. 利用多年生蔓藤植物攀爬建築立面以爭取綠化量。
8. 儘量在屋頂、陽台、牆面加強立體綠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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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算值 TCO2 &  基準值TCO2C
 TCO2＝ (Σ(Gi×Ai) )×α

• TCO2   ： 基地綠化之總固碳當量計算值（kgCO2e/yr）

• TCO2C： 綠建築綠化總固碳當量基準值（kgCO2e/yr）

 TCO2C＝1.5×法定基準值＝1.5 × (0.5 × A'× β）

34

• A'： 最小綠地⾯積（㎡），但不得低於總基地地⾯積15%，亦即若A'＜0.15×A0，則A'＝0.15 A

• Β ： 單位綠地固碳當量基準[kgCO2e/㎡]，依據建築設計施工編302條所訂之固碳當量基準值
（手冊表2-2.1）

綠化量指標公式及變數 EEWH-BC (2023年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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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類植栽覆土深度及最小樹穴⾯積規定
規定覆土深度及最小樹穴⾯積乃為確保植物根部有充分之生⻑空間
若無此條件，其綠化量即略而不計

資料來源：2023年版綠建築評估手冊-基本型，P.34

人工設施上方及自
然土壤均應檢討

36

基地保水指標評估與基準規定
有⼀孔地下水位小於 1m 時，
可免除本指標之評估 ，逕得1.5 分



規劃重點

37

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

• 第六十四條
建築基地應依據建築物之規劃及設計辦理地基調查，並提出調查報
告，以取得與建築物基礎設計及施工相關之資料。地基調查方式包
括資料蒐集、現地踏勘或地下探勘等方法，其地下探勘方法包含鑽
孔、圓錐貫入孔、探查坑及基礎構造設計規範中所規定之方法。
五層以上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地基調查，應進行地下探勘。
四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基地，且基礎開挖深度為五公尺以
內者，得引用鄰地既有可靠之地下探勘資料設計基礎。無可靠地下
探勘資料可資引用之基地仍應依第⼀項規定進行調查。但建築面積
六百平方公尺以上者，應進行地下探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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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保水指標公式及變數 EEWH-BC (2023年版)
 基地保水指標λ：
開發前土地保水量 Q0 與開發後土地保水量Q’之相對比值

 系統得分RS3＝4.0×（（λ-λc）/ λc）＋1.5

λ值越大，代表保水性能越佳，反之則越差。
λ＝1.0時，代表土地開發行為完全無損於原來⾃然裸露土地的保水功能。

開發後基地保水量(Q’)不得大於原基地保水量(Q0)，
若Q’大於Q0，則以Q0計算 即λ值最大為1

符號 說明

λ 基地保水指標，無單位。

λC

基地保水指標基準。
學校校園整體評估採0.5
但其他建築基地以及學校局部基地分割評

估時， 採 λC ＝0.5 ×（1.0- r )

40

λ 基地保水指標 λC 基地保水指標基準

基地保水指標公式及變數 EEWH-BC (2023年版)

>λ 基地保水指標 λC 基地保水指標基準>λ 基地保水指標 λC 基地保水指標基準>λ 基地保水指標 λC 基地保水指標基準>



符號 說明

r

法定建蔽率，但申請範圍為分期分區之局部基地分
割評估時，r為實際建蔽率 ，無單位。r＞0.85時，
令r＝0.85

公園、兒童遊樂場、廣場、綠地、道路、鐵路、體
育場、停車場等公共設施用地及經內政部指定之地
下建築物。申請範圍無論為分期分區之局部基地分
割評估，或全區開發，r皆以法定建蔽率計算

λC ＝0.5 ×（1.0- r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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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保水指標公式及變數 EEWH-BC (2023年版)

日常節能指標評估與基準規定
(外能殼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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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重點

43

評估說明
• 免受建築節能指標管制、綠建築標章審查案件時，可依該建物類別計算EEV值以進

行評估認證。
• 免受建築節能指標管制之小規模案件但總面積300㎡以下之非居室空間或50㎡以下

居室空間之小建築案件，可免評估逕令該案之EEV=0.2。
• 受建築節能指標管制但有總面積300㎡以下之非居室空間或50㎡以下居室空間之附

屬小建築物時可忽略 (即免列入檢討)、僅評估主建物EEV。
• 單幢2類以上複合建築物，應分別依各類別以式2-4.4檢討EEV合格後，再依EEV值

對各類樓地板面積加權值計算系統得分RS41，若各類面積均低於法定計算規模
者，以最大面積的建築類別計算之。

• 多幢多類複合建築物，應多幢分別檢討之。

(手冊p61-6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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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水與爐台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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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數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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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能標章
能源效率標示

47

能源效率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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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殼節能效率EEV計算法
• 基本門檻：Uar、HWs、Rvi

• 基本型建築外殼節能強化20%：

建築外殼節效率EEV依下式計算：

EEV=(EVc-EV)/(EVc-EVmin)≧0.2，且小於1.0

海拔高度800公尺以上以Uaf為目標

• 住宿類建築外殼節能強化20%：

總量規範Req

分項規範S F，

49

辦公類
百貨商場類
餐飲旅館類
醫院類
住宿類
學校類、大型空間類及其他類
強化外殼部位熱性能 (分項規範)

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技術規範

分項規範--全部地區

總量規範--海拔< 800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VLOAD、AWSG、Req)

整合

總
量
規
範

≧ 800m 所有建築物 (Uaw、Uaf)
< 800m 其 他 各 類 (Uaw、Uaf、SF)

住 宿 類 (Uaw、Uaf、SF、OWR) 

基本門檻—Uar、HWsc、Rvi (技第308-1)

基本門檻
Uar：屋頂平均熱傳透率
HWsc：透光天窗平均熱傳透率
Rvi：玻璃對戶外可見光反射率

分項規範其餘規定
Uaw：外牆平均熱傳透率
Uaf：窗平均熱傳透率
SF：窗平均遮陽係數
OWR：住宿類每⼀居室可開啟窗面積

總量規範其餘規定
ENVLOAD：外殼耗能量
AWSG：窗面平均日射取得量
Req：外殼等價開窗率

所有受節能管制之建築物 (技第308-1)

不受節能管制之建築物 (技第298條第3款)

（⼀）機房、作業廠房、非營業用倉庫。
（二）地面層以上樓層（不含屋頂突出物）之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之農

舍。
（三）經地方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農業或研究用溫室、園藝設施、構造特殊之建築

物。

但同⼀申請建照內不得同時併用二項規範

規範修法說明--七合⼀
其他類建築

50



日常節能指標評估與基準規定
(空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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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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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節能指標評估與基準規定
(照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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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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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明節能效率EL

0.56

(114.5.15建研所函)
55

照明能源管理優惠係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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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作業空間照明功率密度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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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2減量指標評估與基準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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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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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構造係數計算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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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：形狀係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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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量化係數W、耐久化係數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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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金屬再生建材使用係數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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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棄物減量指標評估與基準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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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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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汙染指標P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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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7

室內環境指標評估與基準規定
(BC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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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重點

69

評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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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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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內環境指標評估與基準規定
(RS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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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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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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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分表 評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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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資源指標評估與基準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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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重點

77

78

評分表



79

80

檢核雨水回收池容量



汙水及垃圾改善指標評估
與基準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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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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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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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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